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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01: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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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: "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" <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>

致上官大人
 
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，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（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）上的取代。把
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，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、改編權由誰專有之
事；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。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
公約爲藉口，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，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，就是別有用心。
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。現時版權法過份側
重版權人利益，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。而政府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
中立概念，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，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。故
此，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對使用者而言，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
作，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，當局所言“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”也只是謊言。另
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
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
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
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
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
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 
強烈建議希望慎重考慮今次議案，並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。
 
感謝
 
莫生


